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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４

层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安排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过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４

月

１２

日向各位监事发

出。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及其全文；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摘要及全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并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讨论，我们认为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

关联方均与公司有着长期和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

利互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四、 审议通过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未全部满足《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条件，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５４．３５

万股。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

来发展需要，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纯、史烈、赵建、潘丽春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须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将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

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关联方均与公司有着长期和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议案表决程序合理合法，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

额

２０１２

年关联交

易总金额

情况说明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浙江大学 软件开发

５８２ ４３９

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

务

浙江大学 软件开发与服务

４５ １００

浙江大学 销售设备

１８０ ０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

限公司

系统集成

５０ ５３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

６０００

２

，

２３９

实际发生

金额低于

预计额

。

城云科技

（

杭州

）

有限

公司

销售设备

５６７０ ４７３

实际发生

金额低于

预计额

。

合计

１３１２７ ３３０４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与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预计关

联交易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预计占同

类交易比例

（

％

）

采购商品

、

接

受劳务

浙江大学 软件开发

５３５ ０．５５

销售商品和提

供劳务

浙江大学 软件开发与服务

１１２ ０．０７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

限公司

系统集成

５０ ０．０３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

７３３ ０．４４

城云科技

（

杭州

）

有限

公司

销售设备

１３５００ ４．０４

软件开发与服务

１５００ ０．９０

合计

１６４３０

２０１３

年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１６４３０

万元，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

联交易额预计总金额

５３５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

１

、浙江大学 ：

（

１

）基本情况：综合类大学，非盈利事业法人

（

２

）关联关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浙江大学系公司关联法人。

２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网新集团”）

（

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７

，

０２６

，

０００

元

（

２

）法定代表人：赵建

（

３

）主营业务：科技园建设和绿色智慧城市咨询服务

（

４

）关联关系：网新集团持有公司

１６．０６％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网新集团系公司关联法人。

３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众合轨道”）

（

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

３

）主营业务范围：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咨询

（

４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１２３８２．２３

资产净额

４４１９７．０２

资产负债率

６０．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３６５６５．４４

净利润

１９３７．５６

（

５

）关联关系：众合轨道为公司控股股东网新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众合轨道系公司关联法人。

４

、城云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简称“城云科技”）

（

１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美元

（

２

）法定代表人：邓泽全

（

３

）主营业务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

络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

询（国际禁止和限制的除外，涉及许可经营）

（

４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４８４

资产净额

－４１８

（

公司注册资本未到位所致

）

资产负债率

１８６．３７％

（

公司注册资本未到位所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９９０

净利润

－４１８

（

５

）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兼副总裁郁强先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间接持有城云科技的

股权，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和第

１０．１．６

条规定，城云科技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在发生每笔具体关联交易时，均会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交易

标的、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和总量的确定方法、付款时间和方式等条款。

公司与关联人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２

、主要内容

１

） 公司与浙江大学的关联交易主要如下：

公司将在“无障碍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平台及应用研发”研发上与浙江大学开展合作。 此

项目预计

２０１３

年将委托浙江大学进行技术开发。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汇信科技有限公司将委托浙江大学进行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和

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大学进行集团级综合性能监测数据

平台建设及其高级应用软件开发。

２

）与众合轨道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众合轨道销

售思科产品、

ＩＢＭ

产品和华三产品，用于众合轨道地铁等项目。

３

）与网新集团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网新集团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４

）与城云科技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向城云科技销售思科产品。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上述关联方均与公司

有着长期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惠的，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图灵”）与

贵州银行签订《贵州银行应用系统建设项目软件集成合同》，总金额为

ＲＭＢ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一、审议程序情况

网新图灵为我公司持股

９５％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２

条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项业务合同需提交本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合同标的和合同双方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网新图灵将作为软件系统总集成商，负责贵州银行应用系统建设项目所有的应用软件

系统集成工作，包括本项目的开发、实施、并提供维护和相应的技术支持等。

（二）合同双方情况

１

、贵州银行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２４１

，

２１４

，

７８９．７２

元；法定代表人：肖瑞彦；营业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新华路

１９

号君悦华庭

Ｃ

栋。

２

、网新图灵：注册资金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杭州市教工路

１

号

８

号楼

４

楼

４０６－４１０

，法人

代表： 陈健，经营范围：自动化办公系统、教育及商用系统网络和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自动化系统、通讯软件工程的设计、安装、承包；计算机软

硬件产品的销售及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 截止公告日，我公司持有网新图灵

９５％

的股权。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网新图灵作为项目软件实施合作方，负责引进各分包商的产品原型与服

务；负责项目的软件设计、开发、配置安装，负责对软件的安装、调试，承担前期相应的业务培

训、技术培训与服务支持，负责本项目项下各应用系统的数据移入、应用部署，负责新旧系统

转换所需硬件、软件等方案提出，负责各应用系统运行所需软硬件的选型、系统网络架构等

提供书面建议和确认，负责分包商的工作分配、分包合同签署等所有分包商的管理工作，负

责本项目的整体功能架构、整体应用架构、整体解决方案、整体技术标准等技术资料的整理

提交工作。 构建贵州银行

ＩＴ

架构，实现各应用系统的总集成等。

（二）工程实施计划：工程实施时间为

１２

个月。 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延期的，需经双方协

商，另行签订协议。

（三）合同金额：本合同项下总金额为

ＲＭＢ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四）付款方式：根据合同，工程款项将分阶段支付：第一阶段：合同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３０％

；第二阶段：系统产品原型及源码交付验收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合同总金额的

１０％

； 第三阶段： 首家行系统上线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２０％

；第四阶段：完成三家行的系统上收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２０％

。 第五阶

段：竣工验收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１０％

。第六阶段：免费维护期结束后

１０

个工

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１０％

。

（五）其它：公司保证网新图灵将按合同履行义务，并为其履约提供不超过合同总金额

１０％

的连带责任担保。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软件系统项目的取得，是公司多年在金融行业客户解决方案及大型项目执行能力

的体现，预计本项目的执行将对控股子公司网新图灵未来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产生积极影

响。

本合同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 合同风险

本合同需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实施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贵州银行应用系统建设项目软件集成合同》

（二）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为公司体系内下属

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６５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具体包括：

１．

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晓通”）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

的担保。 其中为北京晓通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的担保， 为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的担保，为在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的

担保，为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桥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６５００

万的担保。

２．

为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快威科技”）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００

万元的担

保。 其中为快威科技在中国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的担保，在

兴业银行杭州城西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的担保，在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的融

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的担保。

３．

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网新图灵”）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其中为网新图灵在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朝晖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的担保，在平安银行深发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的担保。

４．

为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新思”）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

担保。其中为北京新思在广发银行北京翠微路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的担保。

５．

公司为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简称“网新恩普”）提供余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担

保。 其中为网新恩普向杭州银行西湖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的担保。

６．

为其他子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的担保。在此类担保发生时，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因该议案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９．１１

条，该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安

排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 陈锐

（

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军艺大厦

Ａ

座

５

层

（

４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软件及辅助设

备，通讯器材，机械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货

物进出口。

（

５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１８

，

７０２．８１

负债总额

８２

，

８００．９９

银行贷款总额

２７

，

８４８．１９

流动负债总额

８２

，

８００．９９

资产净额

３５

，

９０１．８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９．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２２５

，

３７４．７５

净利润

２

，

２６２．９９

（

６

）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北京晓通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卜凡孝

（

２

）注册资本：壹亿元

（

３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中融大厦

１１０１

室

（

４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其数据传输设备，

电子通信；工程承包；楼宇综合布线，电子计算机联网；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通

信设备；货物进出口。

（

５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７６

，

９３８．４９

负债总额

５３

，

７６３．１９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６

，

２２７．０４

流动负债总额

５２

，

４０７．５６

资产净额

２３

，

１７５．３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９．８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９２

，

３１０．９８

净利润

２

，

２３０．０５

（

６

）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快威科技

９５％

的股权。

３．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 陈健

（

２

）注册资本：壹亿元

（

３

）注册地：杭州市教工路

１

号

８

号楼

４

楼

４０６－４１０

室

（

４

）经营范围：自动化办公系统、教育及商用系统网络和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自动化系统、通讯软件工程的设计、安装、承包；计算机软硬

件产品的销售及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

（

５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５２

，

３７６．００

负债总额

３５

，

８６２．１５

银行贷款总额

５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５

，

７９３．１５

资产净额

１６

，

５１３．８４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６６０．６４

净利润

９１０．８２

（

６

）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网新图灵

９５％

的股权。

４．

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钟明博

（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３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军艺大厦

Ａ

座

９

层

（

４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产品；承接系统集成、网络工程；提供技术转让、

服务、咨询；销售自产产品。

（

５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６

，

９７６．６０

负债总额

９

，

２６７．６８

银行贷款总额

３

，

４５７．８１

流动负债总额

８

，

６６１．５７

资产净额

７

，

７０８．９３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５９％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２７

，

０１６．６７

净利润

９４３．１３

（

６

）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北京新思

７５％

的股权。

５．

浙江网新恩普软件有限公司

（

１

）法定代表人：陈健

（

２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

万元

（

２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９６

号瑞利大厦

７１１－７２５

室

（

３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网络、通信设备：设计、安

装、施工：小区、楼宇弱电工程、网络安全监控工程；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

产品、家用电器、广播电视器材、五金工具：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４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０

，

２４８．７６

负债总额

１

，

３５１．５８

银行贷款总额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

，

３５１．５８

资产净额

８

，

８９７．１８

资产负债率

１３．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８

，

８４０．９９

净利润

１

，

０７５．８４

（

５

）关联关系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软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网新恩普

４４．７８％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北京晓通、快威科技、网新图灵、北京新思和网新恩普的信誉良好，运作正

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为上述五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３８

，

７７５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对子公司担保余额

２７

，

７７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９．７７％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４．

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Ａ

楼

１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是否为特

别决议事

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否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否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及全文的议案

；

否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否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否

６

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否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否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否

９

审议关于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

否

具体议案内容详细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七

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

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继续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 除上述审议事

项外，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

会议登记办法：股东参加会议，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

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登记。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５

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３０

联系人：许克菲、许克波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０５００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００１２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８８１１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

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及全文的议案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审议关于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

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

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一

致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众合机电”）就银行贷款提供互

相担保。 自互保协议获得双方公司规定的批准之日起，在双方互保期内，为被担保方贷款期

限不超过

１

年的银行贷款提供等额连带责任保证，互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

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并要求众合机电提供反担保函。

因被担保人为关联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该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安排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１

，

３３８

，

１０８

元

３．

注册地点：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创业路

８

号

４．

法定代表人： 潘丽春

５．

主营业务：

⑴

轨道交通业务，

⑵

脱硫脱硝环保业务，

⑶

半导体节能材料业务

６．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３０７

，

６０９．０７

负债总额

２０１

，

５３５．９４

银行贷款总额

８４

，

８５３．９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６５

，

５５０．５５

资产净额

１０６

，

０７３．１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２７

，

７１８．６０

净利润

３

，

４６７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本公司和其他全资子公司共持有众合

机电

２９．５５％

股权。本公司与众合机电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众合机电与本公司为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众合机电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

定。

四、董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互保是为了支持双方业务的发展需

要，考虑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重要的参股子公司，鉴于众合机电

２０１２

年各项业

务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同意与

之建立互保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议案表决

程序合理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众合机电

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与众合机电互相担保并提交年度股东

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３８

，

７７５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对子公司担保余额

２７

，

７７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９．７７％

，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众合机电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浙大网新”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

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

７５４．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股份批准及实施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大网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得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无异议回复。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第二十一次董

事会，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授予《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际缴款激励对象

１０７

人，实际授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

２８

，

９６５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除两名不符合解锁条

件的激励对象，其余激励对象均满足首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第一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

８

，

６６８

，

５００

股，该部分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顾帼英等

３

人发生了《浙大网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变更和终止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

３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７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原股权激励对象郁强等

１１

人发生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变更和终止的情

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

１１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

股票共计

１９９．５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两次回购的股权激励股票的注销工作，共计注销股

份

２

，

６９５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激励股份授出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完成了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注销工作，共计注销股份

２

，

６９５

，

０００

股，公司股本由

８４２

，

００８

，

４９５

股减少至

８３９

，

３１３

，

４９５

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数量

（一）公司未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３．

公司未达到

２０１２

年业绩条件：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５

，

０８０

，

９７５．３７

元，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５８

，

０４９

，

１８８．７０

元且为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６

，

３０３

，

４４７．９６

元， 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８９８

，

２８２．５３

元且为负。

（

２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准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５２１．５８％

，

低于《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

４０％

；

２０１２

年度毛利率为

１６．７９％

，不低于《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

１４％

。

公司未满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全部条件。 根据《激励

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回购注销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５４．３５

万

股。

四、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十四、回购注销或调整的原则”的相关规定，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

整的情况，公司应回购注销相应股票及其孳息，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

后，公司发生送红股、送现金分红、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公司本次回购价格由授予价格

３．８７

元

／

股调整为

３．８６

元

／

股。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６０１，５００ －７，５４３，５００ １０，０５８，０００ １．２１％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６０１，５００ －７，５４３，５００ １０，０５８，０００ １．２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２１，７１１，９９５ ８２１，７１１，９９５ ９８．７９％

合计

８３９，３１３，４９５ ８３１，７６９，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六、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发

表了独立意见：

１．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３３７８

号），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中对股权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

条件的要求，因此第二个解锁期不可解锁。

２．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５４．３５

万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 《管理办法》、

《备忘录》及《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七、公司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未满足《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全部条件，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所有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５４．３５

万股。

八、公司律师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结论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出具了《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大网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浙大网新未满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的全部

条件，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５４．３５

万股不得解锁，并应由公司予以回

购注销。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授权；浙大网新因所有激

励对象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需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回购条件、

数量和价格及回购价格调整等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

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

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于现阶段应当履行

的程序。

九、备查文件

１．

法律意见书

２．

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３．

第七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接B139版）


